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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相得”传统与现代社会治理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国家与基层社会间

历久形成了“官民相得”的传统，在组织社

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方面亦已存在若干成

功的经验，值得我们深刻理解、准确把握、

积极传承。

一 、 中 国 政 治 文 明 中 “ 官 民 相
得”的优良传统

国家与民间在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方面的

努力因不同时代、不同区域多有不同。明清

时代东南山海区域化解社会矛盾的努力中就

有若干典型的经验与教训。明清政府日益把

中央集权的政治威势推广到东南山海区域，

军事机构和行政区划渐次增设，早于官方行

政治理的民间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经历了一个

与官方调适的过程，彼此之间的不和谐时有

出现。明清东南山海区域由“蛮夷烟瘴”之

地向“海滨邹鲁”之区转变，这其中，明清

各级政府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做了大量的努

力，民间社会的积极配合亦至关重要。

明清时期，官方通过增设军事和行政机

构加强了对东南区域的治理，在社会矛盾的

化解方面越来越显示出官方的重要影响力。

民间社会对于中央政治治理的加强，或以自

己富于变通的实践呼应着国家的要求，或主

动向官方靠拢，成为官方机构的自然下延。

各种民间组织设置往往与官方机构相互配

合，或各有分工，有效地承担起化解社会矛

盾的任务。在明清东南山海区域，因为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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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政治文明中具有“官民相得”的优良传统，其赖以存在的思
想基础是“道”与“德”，其表现形式是“公”与“私”的配合和交融，
其实现途径可以是官员移风易俗，也可以是民纠官弊。传统社会治理中存
在“公”与“私”二元系统，各有自己的“自域”，也有共同参与的“共
域”，二者的合作是主流，偶尔的冲突可以通过相互的协调而被化解，值得
当今社会治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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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特殊性，政府驾驭手段贫乏，而基层

化解社会矛盾的经验有时可转化为国家的政

策设置，显示出基层社会的巨大能动性。

二 、 明 清 时 期 社 会 治 理 中 官 民 的
“自域”与“共域”

（一）“自域”与“共域” 

明清时期，尽管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民

间社会仍然保持了较大的自我运行空间。于

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有官民均可发

挥作用的管理领域，如赋税的摊征、水利活

动的开展、教育事业的建设等，我们姑且称

之为“共域”；同时也有官民各自开展自我

治理的领域，我们姑且称之为“自域”，包

括官方的“自域”和民间的“自域”。官方

自域包括宫廷活动规范、官吏往来规范，通

常所说的“礼”，如吉、凶、军、嘉、宾礼

也较多地属于官方治理的自域，具有相对的

独立性。

官方自域治理主要表现为对君主和官吏

的管理。如明代吏部和兵部是管理官吏的机

关，凡官吏的选拔、任用和考核都有一套严

格的制度。《明史》对当时的规定有如下记

载：“任官之事，文归吏部，武归兵部，而

吏部职掌尤重。”“吏部尚书，表率百僚，进

退庶官，铨衡重地，其礼数殊异，无与并

者。”清代则有军机处、督抚、吏部、兵部

对官员进行管理。凡京内外中上级文武官员

及“试差”之主考官、阅卷官，“学差”之

各省“学政”“关差”之税关监督等职有应

升应补之人，由军机处呈递名单与缺单“请

旨”任用。地方官文职道府以下，武职副将

以下由总督奏请升调免黜。明清官吏的选拔

主要走科举之路，虽然明清都曾推行过荐

举、制科（如博学宏词科、经济特科、孝廉

方正科等），官吏的任用仍主要以进士、举

贡和吏员的不同资历作为标准。清代还严厉

实行回避制度，凡地方官员，必须回避本

省。康熙时更进一步规定，地方官于本籍

五百里之内，均须回避。官吏的考核亦各有

明确的指标。明代文官考核主要由吏部考功

清吏司负责，武官考核主要由兵部武选清吏

司负责。文官考核有考满和考察两种形式，

考察又分京察和外察。考满是按官吏的任期

分三次进行。明朝官吏的一般任期为九年，

每三年考核一次。

如果说官方自域主要是以礼的形式加以

管理的话，那么随着宋代以后礼教的下移，

民间亦往往仿效官方的管理仪式，使“礼”

具体而微于民间，成为民间自域管理的理论

基础和准则。

在中国传统社会，民庶往往并不直接与

官府交接，他们也不习惯与官府打交道，有

的人甚至对一生不入官府感到自豪；与官府

的关系往往是在发生官司的时候，而这被

认为是很不光彩的事。于是，官方要扩展其

对民间社会的控制，直接方式不见得比间接

方式更有利。这时，官方宁愿把自己的意愿

交由民间力量来执行，保留民间自我管理的

空间。类似于上古时期乡饮酒礼的仪式是村

落民间自域的基本表现形式。通过这样的仪

式，乡村的集体娱乐事务(如舞龙灯等)、公

共建设事务(如办村塾等)都得以开展，村庄

的社会管理便由此实现。民间自域的社会管

理还表现在家族组织的发展，会社、乡约组

织的活跃。会馆组织遍布京师、省城、工商

都会和移民区域，它们得以在官府控制的薄

弱地带发挥社会管理的功能。

明清时家族规范逐渐制度化、条文化。

一些宗族甚至制定了包括祠堂的祭规、族学

的学规，饮胙、散胙的章程，神主牌位放入

祠堂的章程，在府城、省城的试寓中借宿

的条例，棺木寄放在族内停厝处的条例等等

在内的单一性条例，表明了宗族事务的具

体化。家法的制定逐渐走上合乎礼教的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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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忤逆父母被列为最严重的罪行，要予以

笞责、鸣官直至处死。不过，家族内部的责

罚往往寓教于其中，还多以正面教育，树立

正面典型供全家、合族效仿为主要任务。我

们过去习惯于把南方家族组织的发展看成是

民间自治的表现，但当我们继续深入时便会

发现，除了南方移民区域重建家族外，少数

民族家族建设的步伐也在加快，像福建的畲

族、回族，贵州的瑶族，广西的壮族等也兴

起了家族建设的高潮，儒家伦理逐渐在家族

中占据主导地位。

会馆是明清时期民间自域发展的重要方

面，其意义在于建立起了民间社会对于流动

群体的一种管理机制。广东潮州《汀龙会馆

志》说：“或日会馆非古制也，而王律不之

禁者何也?予曰：“圣人制天下，使民兴于善

而已。会馆之设，有四善焉。以联乡谊明有

亲也，以崇神祀明有敬也，往来有主以明礼

也，期会有时以明信也，使天下人相亲相敬

而持之礼信，天下可大治，如之何其禁耶?”

有的会馆则追求“脱近市之习，敦本里之

淳”。商业往往会对传统伦理道德产生极大

的冲击，但会馆或通过相互规劝，或通过设

置神灵规范，或树立乡贤激励，使商人们远

离非道非德之事，有效地维持了社会的正常

有序发展。“以神道设教”是过去封建政府

弥补统治不足的经常手段，到明清时期亦被

引入会馆中。会馆汇聚了流动人群，他们脱

离了“熟人社会”，往往容易放松对自己的

内修要求，走上危害社会秩序的道路。而会

馆实际上可以在“陌生人”世界重建一个熟

人世界，使优良的传统道德规范得以发挥约

束个人行为、保持良好社会秩序的作用。

民间的自域还主要包括四时八节、人生

仪式、婚丧嫁娶以及商事活动等习俗，有的

人把它视为民间法或习惯法，实际上就是长

期形成的可援之例，或曰“故事”。家族内

对祠堂、祭祀、进主、谱牒、学塾的活动有

严格的管理，一些祠规详细地规定了祠堂祭

祀时供品的数量、陈放的位置、祭祀的程序

礼节等，一些进主条规分门别类地规定了男

子、妇女死后牌位放入祠堂所需要的费用以

及放入享堂中央的中龛必须符合的条件，还

有些墓祭章程更是具体地规定了祭墓时应给

某一祖先供上哪几碗饭，给另一祖先供上另

几种饭。如婚姻意识，宴席的规模大小、宾

客的座次安排、婚礼的细节规定往往都各有

自己的一套运作模式，因千差万别，往往还

缺乏文字记载，因而伸缩的空间很大。此

外，明清时期有些地方商品经济取得了巨大

发展，商业纠纷也多了起来，民间社会经常

能自发生产出仲裁商事纠纷的中人，形成若

干具体商业活动细节的俗例，有的买卖契约

中就呈现出对日后可能出现的纠纷的防备。

如福建南靖县的坟地买卖契约中有坟地占地

方圆一丈二尺的习惯，不得以坟占山等习

俗。在土地买卖中，福建各地有田皮、田骨、

买、贴、找赎等俗例。再譬如，上海作为一

个近代兴起的商业中心，在定货、提货、退

货、佣金、抵押、合股、债务、票据等方面

都有了一套交易双方相互能接受的俗例。

民间自域还常以义田作为经济基础，通

过经济手段树立正气，如以义田收入资助族

人子弟读书应试，设置学田、膏火田、卷资

田、花红钱引导子弟读书向学。民间自域亦

用经济手段防止游堕不法，对于有能力却不

事生产、为匪类堕坏家声、言行不检点或犯

有刑事罪者均不予赡助。民间自域管理往往

寓教于惩，诸如立誓、记过、贬抑等，都力

图使受罚者汲取教训。民间自域管理还体现

为共域中的严法可以转变为自域中的宽法。

自域的若干规约旨在维持内部的良好秩序，

尽管有些与共域中的规约不符，亦往往被容

忍，因为“家乘原同国法，家法章足国宪，

况国法远，家法近，家法森严，自有以助国

法所不及”。自域范围内可以征收赋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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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明清赋役改革得以实现的基础。自域范围

内可以审理各种案件，将民间自域伦理上升

为官方管理伦理，增添了温情，去掉了律法

的冰冷，因而更能发挥作用。此外，许多公

共事业亦经民间捐助而成。

官方自域的治理则最终必须依靠官方自

我来实现，然而有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民间自域的影响。历代均制定了官场规则，

它是保证政权有效运行的基础，也是维持民

众对其之向心力的前提。官场规则有时被违

背，造成“礼乐纷崩”“分崩离析”的局面，

重建纲常往往既需要求助于儒家的典籍与成

宪，又需要行“礼失而求诸野”的方略，民

间自域的成功实践便可以为官方自域所借

鉴。

官方自域的治理失范有些也能够在民间

的监督中被纠正，这时民间自域的范围就会

有所扩大，但更多地仍需通过官方自域的自

我整顿来实现。反之，民间自域的治理失范

亦常受到官方的干涉。我们看到明清社会各

行各业都出现了箴诫书，如官箴书、女诫书

等，虽然这些规范并不一定都能得到贯彻。

在官方自域和民间自域之外还存在着广

大的“共域”，像纳税、孝悌、财产、婚姻、

继承、偷盗等内容，因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

理、社会的秩序、地方的治安，也是国法始

终予以规范的。这些方面便属于官民“共

域”的部分，其中亦多体现出官民的共同参

与。

（二）“自域”与“共域”的伸缩 

明清时期，自域与共域分别在社会管理

中显示出自己的存在。作为民间自域的基本

单位，家族、乡族、乡约等相互之间还经常

出现彼此的合作，自域的范围可能就会覆盖

本来属于官方行政管理的范围，呈现出“自

域”的扩张。地方上的公共事务经常在寺院

里得以裁断，于是寺院往往成为了节庆场

所、存货库房、私塾讲堂、穷工匠会聚地、

宴会酒客餐厅之所在。信众互相交叉，职能

不清，有时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等职能

也许会有周期性的变换。这表明民间社会的

某些设置往往是多功能的，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这既可以成为官方治理的范围，

有时也可能为民间自域所左右。

有时官方在共域中高度集权，触角伸及

各个角落，甚至侵及民间自域的范围，如家

庭、家族内的事务，这往往需要有高度的政

治权威为依托，如朱元璋废除丞相，推行小

农经济管理模式，在农村实行里老人制，通

过社学设置力求把基础教育全部纳入官方教

育体系。但随着政治权威的势弱，官方的退

却即成必然。

官方力量主宰共域可能会导致不同的

发展走向。在开明皇帝时，或许会是世道升

平，民安国富的状态；遇上昏庸之君时，民

间力量被严重抑制，民间利益亦多被忽视或

遭侵夺，社会基本秩序的维持依赖于强权和

高压，危机却隐于社会深处。

在官方力量不逮或有所削弱的时候，民

间力量往往会灵活积极地渗入到共域中的各

个部分，形成对这一管理空间的填补，如主

持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形成有

序的社会管理，这是明清时期较为普遍的现

象。但是民间力量治理“共域”往往遭受权

威的质疑，此时官方的认可(哪怕是默许)亦

具有积极的意义。有时民间力量在“共域”

中的活动会有违于社会治理的主旨，从而导

致地方性的分离倾向或地方秩序的混乱。当

民间力量进入共域并能积极发挥社会治理功

能的时候，官方时常采取支持、默许的态

度，有时甚至主动收缩自己的力量。朱元璋

的《教民榜文》和康熙的《圣谕十六条》多

被赫赫地写在家谱里和祠堂中，这可看成是

明清政府统治策略的一种推进方式。清代中

期以后，家规除了要求族人及时完纳国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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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很少涉及国事，反映了家族自域的限

定。家族发展的空间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由官

方划定。明清政府已多有奖励顺从宗族和打

击不顺从宗族的行动。

民间力量在许多公共事务，如桥渡路

井的修造、农田水利的兴修、书院义学的普

及和救济守御的开展等方面也积极有为。一

些地方的官学此时也出现了民营化倾向。在

明清时期城市的发展中，民间自域亦大显身

手。如在重庆形成了包括广东、浙江、福

建、湖广、江西、江南、山西、陕西会馆所

联合组建的八省会馆，形成了更大范围的融

合，几乎取代了官府的全部“市政”管理

权。事实上，对于一个人而言，他确实会受

到“自域”和“共域”、官与民两方面的管

理，有时两方都显得强而有力，有时官府对

其管理更多，有时则只有民间“自域”对其

的管理。官民的界限时常伸缩，彼此共谋。

三、社会治理中官民对抗与协调

社会治理中官与民的矛盾和对抗也时常

表现出来，具体又可分成下列几种形式：

一是在国家财政出现危机时，官员以国

家政策执行者的姿态出现，不顾民间的承受

能力而片面地进行压迫和剥削，导致民不聊

生而激化矛盾。二是官员并没有按国家政策

办事，只是为了捞取私利敲诈百姓，导致官

民间的关系紧张。三是地方民风刁顽，官员

的权威无法向下贯彻，导致官民间的矛盾冲

突。还有一些地方长期处于封建政府的政治

统治之外，不习惯官方统治的渗入。一旦官

方统治进入，就可能引起误解和对立。较多

情况下是官方与民间实行社会管理的分工与

合作，官方可以凭借较精干的官僚队伍，辅

以民间各界的自发管理力量实施对社会的管

理，这其中既有官僚、绅士，也包括地方土

豪、乡里老大乃至一般民众。对王朝、对地

方官府的认同往往成为民助官治的思想源

泉，地方民众力量的参与也往往能在灾害、

战争等突发事件来临之际发挥积极作用。我

们同样可以从义田的建设中看到社会各阶层

的身影，其中包括官僚、绅士、富商、僧道

乃至义节之妇等，几乎覆盖了社会中的各个

阶层。清代民间自域与共域出现了合流的趋

向，或者说民间自域依附于官府，求其庇

护。

在共域范围，民间力量和官府力量共同

发挥着作用。由于官方和民间各自应占多大

的分量，从来没有一项法律作出明文规定，

因此，它们各自的作用往往是因时、因地、

因人而异的。多数情况下，官方和民间能达

成和解，相互配合，彼此互利，但有时也会

出现民间力量与官方的冲突。应该说，这类

冲突仍更多地表现为官方局部与民间局部力

量，或官方与民间个别人之间的冲突，并不

代表官方与民间整体的矛盾冲突，一般也不

至于发展到引起权力结构或既定社会政治秩

序发生变化的地步。民间力量参与地方共域

的事务往往并不意味着地方自治，而多为

“补官治之不足”。

总体而言，在明清时期，基层社会治理

相对呈现出有序状态，一方面官方积极致力

于行政力量的全面渗透；另一方面，民间社

会亦努力将自己的管理成果纳入到官方管理

体系中，因而在一定时期以及一些地区形成

了官民协调共治的景象。

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国家行政

设置往往不能立刻对急剧的社会变迁和突发

的社会矛盾做出及时、灵活的反应，而民间

基层社会却往往能及时因应，针对社会需要

及时开展必要的管理、化解社会矛盾于萌芽

或初期状态，我们应充分挖掘这方面的传统

资源，为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责任编辑：余  佳）


